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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电 
 

发电单位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签批盖章 翁国玖 

等级  ·明电 宁政传〔2019〕66号 编号 

 

 

 

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企业破产 

处置协调联动机制的通知 
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

动机制的通知》（苏政传发﹝2019﹞115号），全面落实《南京

市优化营商环境 100 条》关于‚建立企业破产‘府院联动’机

制‛的要求，积极稳妥地协调解决企业破产处置中的有关问题，

加快破产企业的司法处置进程，化解金融风险，促进社会稳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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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建立健全制度化、常态化的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，

统筹协调解决企业破产处置工作中的民生保障、社会稳定、财

产接管、税收申报、资产处置、金融协调、信用修复、打击逃

废债、变更注销、中介管理、费用保障等问题，为实施市场化

破产程序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、服务经济

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1．做好破产企业职工民生保障。落实失业保险、最低生活

保障等制度政策，保障破产企业职工基本民生权益。协调解决

破产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、社会保险欠费偿还等问题。

对于吸纳破产企业原有职工的重整企业，积极给予相关政策扶

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） 

2．依法实施财产接管。协调有关单位在人民法院受理企业

破产申请后及时解除针对破产企业财产采取的强制措施，依法

将财产移交破产管理人接管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法院、市公安局、市检察院、市市场监管局、

市税务局、金陵海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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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协调申报税收债权。协调征税机关在破产债权申报期内

及时申报税收债权，协调督促管理人及时通知税务机关申报税

收债权；协调研究税收债权优先性等方面存在的规则冲突，统

一执法尺度；协调将整个清算期作为独立的纳税年度计算破产

企业清算所得，作为企业所得税征税依据；协调做好破产企业

土地增值税政策适用和应纳税额计算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、

金陵海关、市法院） 

4．处置破产企业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。研究运用城镇

低效用地再开发等政策解决土地使用权处置难题。依法处置由

政府收回的破产企业土地使用权。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，

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、程序、补偿标准等执行。

对于破产企业建造并占有的违法建筑，规划、建设、房产等部

门应会同法院以争取债权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，区别对待，个

案处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规划资源局、市建委、市房产局，各

区政府） 

5．建立破产财产处置通道。协调将破产财产处置、重整投

资人招募纳入招商引资范围，给予相应政策支持，充分利用招

商引资资源和市场，推介破产企业和破产财产，解决破产企业

财产处置难、重整企业投资人招募难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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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局，各区政府） 

6．加大对国有‚僵尸企业‛和去产能企业的清理力度。加

强组织、协调和推进工作，协调金融机构和国有‚僵尸企业‛

积极开展债务处置，国有企业应限期制订和完成债务处置计划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国资委、市委宣传部（市文资办）、市发改委、

市地方金融监管局，各区政府） 

7．协调开展企业破产重整。协调金融机构债权人、债务企

业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帮助有挽救价值的债务企业摆脱债务困

境，推动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衔接，提高破产重整效率和成功

率。协调信用管理部门、信用信息管理部门、金融机构积极支

持重整企业开展信用修复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

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管部、市发改委） 

8．依法打击逃废债。协调加大与企业破产相关的挪用资金，

职务侵占，虚假诉讼，隐匿、故意销毁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，

妨害清算等犯罪的立案、侦查力度。人民银行协调金融机构配

合司法部门做好涉及破产企业银行账户的查控工作，公安部门

加大债务企业股东、经营管理人员相关情况的协查力度，形成

打击逃废债工作合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检察院、市

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管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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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。协调各有关部门加大涉及企业破产

的矛盾化解和稳定维护工作力度。公安机关接到涉及破产企业

相关人员的抢控财产、人身伤害、散布谣言警情后，应当及时

出警处置。企业破产中，公安机关应依据法院的商请，协助做

好财产接管、债权人会议、财产处置等的风险评估、稳定预案

和秩序维护。信访部门积极协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领域舆情跟

踪和信访稳定工作，确保秩序稳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

市信访局，各区政府） 

10．及时处理破产企业变更注销。协调破产企业税务非正

常户转正常户问题。协调及时办理破产企业税务和工商变更、

注销登记，在依法合规前提下简化登记程序和手续。破产清算

程序终结的，依申请及时予以税务注销。破产企业管理人可持

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，向破产企业原登记机关申请办

理简易注销登记。研究制定并落实破产重整企业涉及的生产许

可、资质证明等变更登记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、市市

场监管局、市相关部门） 

11．明确管理人职责定位。按各部门职责，协调各有关单

位充分认识管理人职责定位，充分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行调查债

务人财产状况、管理和处分债务人财产法定职责。（责任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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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规划资源局、市房产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税务

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管部、金陵海关） 

12．加强破产管理人行业管理。完善南京市破产管理人协

会工作机制，加强行业自律和自我管理，切实发挥管理人协会

在规范管理人执业、强化管理人监督等方面的作用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、市法院） 

13．完善破产企业案件经费保障制度。依托南京市金陵破

产管理人援助基金会，多渠道筹措破产经费，持续发挥援助基

金保障作用，激发破产管理人工作积极性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司

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法院） 

14．建立企业风险监测预警机制。按各部门职责，监测、

分析企业欠税、大规模集体欠薪、欠贷、对外担保等风险情况，

发现经营异常的，及时采取措施，避免弃企逃债及转移、隐匿

财产等情况出现。同时，加大金融债权人协调力度，探索预重

整与司法重整的有效对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、市人社局、

市工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委宣传部（市文资办）、人民银行南

京分行营管部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） 

15．协调财政金融支持。财政和金融监管部门积极发挥沟

通协调作用，引导金融机构在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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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财产处置方案表决、重整计划草案表决、重整信贷支持等方

面切实支持企业破产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地方金

融监管局、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管部、市国资委、市委宣传部

（市文资办）） 

16．其他需要由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解决的事宜。 

三、保障机制 

1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。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

总召集人，相关市领导、市法院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总召集人，

市检察院、市委宣传部（市文资办）、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

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规

划资源局、市建委、市房产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市场

监管局、市信访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市税务局、人民银行

南京分行营管部、金陵海关等为成员单位。 

2．设置协调联动机制办公室。市企业破产处置联动机制下

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法院，负责协调联动日常工作，包括

起草企业破产处置情况报告、组织有关成员单位联合调研提出

需协调的问题、筹备召开联席会议、督促落实联席会议决定、

汇总相关信息以及其他日常事宜。 

3．建立协调联动机制联席会议制度。联席会议由总召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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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副总召集人负责召集。联席会议负责听取企业破产处置情况

报告、研究解决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全局性事项；专题会议

根据议题由相关成员单位分管负责人参加，研究解决特定领域

问题。联席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。联席会议经研究，对

报请协调解决的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应当形成会议纪要，供

各方执行；尚不具备解决条件的，可待条件具备后另行提交审

议。 

4．建立联合调研和提案制度。根据企业破产处置工作需要，

每年选取一定数量需要协调解决的共性问题，由协调联动机制

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开展联合调研，共同起草提案提交联

席会议审议。 

5．明确分工落实各部门责任。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企业

破产工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方面的重要意义，强

化责任担当，严格责任落实，积极创新探索，全力以赴支持配

合企业破产工作。对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统筹协调确定

的事项，各责任单位要根据要求，相互配合、统一协作，充分

发挥部门职能优势，依法及时履行职责。江北新区管委会、各

区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，参照建立健全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

机制，统筹解决有关问题，力争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当地，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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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破产处置工作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常态化。区级协调机制无

法协调解决的问题，可以报请市级协调机制办公室按照相关规

定处理。 

 

附件：南京市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成员名单 

 

 

 

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19年 8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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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南京市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成员名单 

 

总 召 集 人  杨学鹏 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 

副总召集人  孙建友  副市长，市公安局局长、督察长，市委

政法委副书记 

            孙道林  市法院代院长 

成      员  姚志坚  市法院副院长 

            韩晓帆 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

丁  铭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

林  峥  市发改委副主任 

周文彪  市工信局巡视员 

车道正  市公安局副局长 

胡益民  市民政局副巡视员 

陈宣东  市司法局副局长 

芦  明  市财政局副局长 

郁永春  市人社局副巡视员 

丁和庚  市规划资源局副局长 

宋  刚  市建委副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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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春华  市房产局巡视员 

刘洪文  市商务局党委委员、市投促中心主任 

郭国平  市政府国资委副主任 

陈元虎 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

徐宝军  市政府信访局副局长 

王  伟 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 

蔡建勋  市税务局副局长 

朱国陵 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管部纪委书记 

万  强  金陵海关副关长 


